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前稱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於一

九八九年成立。自《申訴專員（修訂）條例》在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效後，公署已正式脫離政府機制。

申訴專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委任，擔當監

察政府的角色，以確保： 
• 官僚習性不會影響行政公平 
• 公營機構向市民提供便捷的服務 
• 防止濫用職權 
• 把錯誤糾正 
• 在公職人員受到不公平指責時指出事實真相 
• 人權得以保障 
• 公營機構不斷提高服務質素和效率 
 
 
 
權力和職權範圍 
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包括調查政府所有部門／機構（公

務員敍用委員會秘書處、香港輔助警察隊、香港警務處

及廉政公署除外）及23個主要法定組織行政失當的投

訴。該23個主要法定組織包括：九廣鐵路公司、市區重

建局、平等機會委員會、民眾安全服務隊、立法會秘書

處、地產代理監管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金融管

理局、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消費者委員會、財務匯報局、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僱員再培訓局、機場管理局、職

業訓練局、醫院管理局、醫療輔助隊，以及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 
 
在沒有接獲任何投訴的情況下，申訴專員也可主動展開

調查，並可隨時以不披露個案所涉人士身份的方式，公

布關乎公眾利益的調查報告。 
 
此外，申訴專員也有權調查政府部門／機構違反《公開

資料守則》的投訴。 
 
 
 
 
 
 
 

不過，《申訴專員條例》亦訂明對申訴專員權力的若干

限制，例如當投訴人另有法定途徑可提出上訴或反對，

又或者申訴專員以前曾接獲類似投訴，但調查後證實並

無行政失當的情況，或投訴事項微不足道或瑣屑無聊，

或投訴屬無理取鬧或非真誠作出，申訴專員通常都不會

對有關投訴展開調查。 
 
 
 
提出投訴的方式 
投訴人可用書面、電子郵件或電話提出投訴。申訴專員

公署及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區民政事務處均備有免付郵

資的投訴表格，供市民取用。投訴人亦可親身前往申訴

專員公署要求協助。如投訴性質簡單，或投訴人在書面

表達方面有困難，則申訴專員公署會接受電話投訴。所

有投訴內容都絕對保密。 
 
 
 
處理投訴的方式 
一般而言，公署有以下三種處理投訴的方式： 
 
a. 查訊  — 對於一般性質的投訴個案，申訴專員可採

用查訊的方式較快捷地處理。如認為適當，申訴專員

會要求被投訴機構同步回覆本署及投訴人。在此情況

下，他會審研有關機構的回覆、投訴人對回覆的意

見，以及任何其他相關資料或所蒐集的證據。在完成

對投訴的查訊時，他會把查訊結果告知投訴人，如有

需要，亦會建議所涉機構採取補救行動或改善措施。

如認為有必要更深入及全面地調查投訴事項，他會展

開全面調查。 
 
b. 調解  — 對於不涉及行政失當或情況只是輕微的個

案，申訴專員可採用調解方式處理投訴，但必須先得

到投訴人和被投訴機構同意。投訴人與所涉機構的代

表會談，以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公署會委

派受過相關訓練的調查員，擔任中立的調解員。 
 
 
 
 
 



c. 全面調查 — 投訴個案若涉及原則性問題、制度上出

現流弊或嚴重行政失當，申訴專員會先知會被投訴機

構的首長，然後展開全面調查。全面調查是指深入的

查訊，而在完成調查後，公署往往會建議所涉機構的

首長採取改善措施或補救行動。 
 
 
 
調查結果 
在二零一零／一一年度，公署處理共6,467宗投訴，並完成
了5,437宗。就二零一零／一一年度完成的155宗全面調查個
案及六項主動調查，公署分別提出了142項及40項建議（合
計182項）。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當中161
項（佔88.5%）已獲所涉部門及機構接納並予落實，而餘下
21項（佔11.5%）則尚在考慮中。 
 
 
教育及宣傳 
申訴專員公署通過多元化的宣傳活動及宣傳品，積極推

廣該署的工作，並且教育市民，讓他們知道有權要求公

營機構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在公共行政方面做到公平、

公開和具有效率。這些項目包括： 
 
• 派發宣傳單張及海報； 
• 在本港電視台及電台，以及本地交通工具上傳播宣

傳信息； 
• 製作宣傳短片，介紹公署的職能、權力和職權範圍； 
• 舉行記者招待會及定期出版《申報》； 
• 前往政府部門、各主要法定機構、大學、學校、社

會服務機構等訪問，以及舉辦簡介會和講座； 
 
 
 
 
 
 
 
 
 
 
 
 

 
• 邀請太平紳士協助推廣申訴專員制度； 
• 舉辦關於同類主題投訴的研討會； 
• 每年頒發「申訴專員嘉許獎」，表揚在處理投訴方

面達到專業水平的公營機構及公職人員，並在公營

機構內培育正面的投訴文化； 
• 開放資源中心，提供有關世界各地申訴專員制度的

刊物和資料；以及 
• 在網站發布公署的最新消息和發展。 
 
 
與其他申訴專員機構的聯繫 
香港申訴專員獲選為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的司庫及亞洲申

訴專員協會的秘書長。他與世界各地申訴專員機構保持

緊密聯繫，並維持友好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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